环翠区海洋发展局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内部抽查计划
	序号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事项类别
	抽查比例及频次
	检查时间
	检查部门及实施层级
	检查依据

	1
	对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监督检查
	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（繁育）主体进行执法监督检查
	一般检查事项
	每年开展1次
	5-10月
	环翠区海洋发展局
	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法

	2
	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法人或特定自然人的行政检查
	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法人或特定自然人
	一般检查事项
	全年抽查比例为100%，每年抽查1次
	5月-11月
	环翠区海洋发展局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》（2009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第12次会议通过）第五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二条

	3
	对渔港水域拆船活动的监督检查
	渔港公司
	一般检查事项
	抽查比例为5%；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频次
	5月-11月
	环翠区海洋发展局
	《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》（1988年5月国务院发布，2017年3月修订）第四条、第七条

	4
	对海域使用的法人或特定自然人的行政检查
	海域使用的法人或特定自然人
	一般检查事项
	不低于2家
	5月-11月
	环翠区海洋发展局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（2001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第24次会议通过）第七条、第三十七条、第三十九条
2.《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》（2003年9月通过，2015年7月修订）第五条


